







青岛市即墨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

青即发改价〔2023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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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即墨区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明确青岛海润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农村公共供水价格的复函


青岛海润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农村公共供水价格的请示》收悉。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公共供水价格管理，维护供用水双方合法权益，保障 饮水安全，促进节约用水，根据《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青 岛市水务管理局、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农村公共供水价格管理 的实施意见》(青发改价格〔2020〕190号)等有关规定，现将 你公司供水范围内农村公共供水价格函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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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供水价格
(一)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供水价格最高为每立方米2.50元。
(二)非居民用水供水价格最高为每立方米3.50元。
(三)特种用水(包括洗浴、洗车用水，高尔夫球场用水)供 水价格最高为每立方米14.75元。
二、其它事项
(一)农村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特种用水试行价格 实施范围为青岛海润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农村供水管网范围内  抄表到户的用水户。
(二)供水企业要认真做好水价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，严格 落实水价政策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。
三、本批复自2023年7月6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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